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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合同签署概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航信息网络”）于2015年3月16日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该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3、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期限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止；本

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协议期满后，双方可视发展需要续签协议； 

4、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5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二、 协议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强 

注册资本：292620.9589 万元 

主营业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

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有效期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计算机软、

硬件工程项目的承 包；计算机软件、硬件、外设、网络产品的研制、开发、

生产、销售、租赁及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商业信息、旅游信息咨询；系统 集成、电子工程和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

电系统工程项目的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民大街 7号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是隶属国资委监管的唯一从事民航信息技

术服务的中央企业。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下属 10 家分公司、22 家全资子公司、

23 家联营公司。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向航空公司、机场、机票销售代理、旅游企

业及民航相关机构和国际组织，全方位提供航空客运业务处理、航空旅游电子分

销、机场旅客处理、航空货运数据处理、互联网旅游平台、国际国内客货运收入

管理系统应用和代理结算清算等服务，是目前国内航空旅游行业领先的信息技术

及商务服务提供商，也是全球第四大 GDS 旅游分销系统提供商。中国民航信息网

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国民航信息网络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任何交易。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公司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本着自愿平等、优势互补、诚实守信、

合作共赢的宗旨，在资本投资、一体化交通信息服务、机场运营管理信息化、民

航出行信息服务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达成该合作协议。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基于在民航旅客出行及航空物流信息化服务方面的行业

主导地位，结合公司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车联网运营服务等方面丰富的经验

和行业领先地位，在旅客出行信息化服务方面开展以下合作： 

1、公司将依托自身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信息应用和产业化运作等方面

的独特经验和优势以及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和省际之间的交通信息服务，与中国民

航信息网络例如航旅纵横等各项航空旅游业务在旅客出行服务领域开展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合作： 

（1）为中国民航信息网络提供机场周边、城市内道路、城际间高速/国道等

路况信息服务，包含：路况信息、路况简图、到达时间预测、动态路线计算等；

提供停车位、天气等其他信息服务；结合机场相关的车辆智能管理系统的建设，

提供机场巴士的行程预测与到站信息服务。丰富中国民航信息网络产品信息服务

内容，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2）中国民航信息网络配合公司在车联网领域开展航班信息相关服务，拓

展公司在私家车辆、运营车辆车载解决方案方面的服务能力。 



（3）中国民航信息网络与公司在商业方向开展深入合作，围绕机场商业、

免税商品、积分兑换、支付结算等相关领域逐步深化合作内容。 

（4）公司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共同开发机场智能导航解决方案，实现国内

外主要运营机场内、外服务区域、设施的图型化展示及智能引导。 

（5）公司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围绕航班信息智能服务共同打造行业服务解

决方案，并为中国民航信息网络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与公司将从具体业务合作开始，对其中涉及的商业模式将

就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探讨，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2、公司将依托自身在车联网运营服务方面丰富的经验和行业领先地位，配

合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在机场运营管理等旅客出行信息化方面开展以下合作内容： 

（1）机场、公共交通、长途客运相关的车辆智能管理系统； 

（2）机场巴士、公共交通、长途客车的车载 WiFi； 

（3）航空与公路运输旅客联运业务； 

（4）航空与公路运输的小件快运业务； 

（5）公路运输的联网售票业务  

3、针对公司的车联网相关业务，如中国民航信息网络有意愿，公司将以当

前最低成本让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参与投资、合作。 

4、双方将结合自身优势，在客运联网售票领域通过业务合作、联合投资、

并购等适当的方式共同开拓市场，将民航售票业务延伸至客运联网售票领域，打

造空客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5、发挥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在民航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营方面的经验、优势和

乙方在车联网业务方面已经取得的系统建设和运营经验，在双方内部系统建设和

运营管理方面相互提供信息安全、监控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6、其他合作。围绕双方业务优势，在包括但不限于联网售票、铁路、车联

网、民航信息化、大数据业务、智慧城市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四、 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公司将在引进行业资本、一体化交通信息服务、机

场运营管理信息化、民航出行信息服务等方面获得积累，为公司一体化无缝出行

蓝图添砖加瓦。 



2、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公司为已有的产品找到新的整合内容，有利于进一

步实现公司整合产品线、为公共出行提供优质 2C 端产品及服务的愿景。 

3、公司致力于提供智慧交通解决方案、综合交通服务及运营，该协议的签

署不会导致公司业务方面的重大变化。 

4、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5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5、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履行该

协议而对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形成依赖。 

五、 风险提示 

1、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

确定性。 

2、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合作进度不及预

期的风险。 

3、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5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17 日       




